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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前，男方父亲借别人
钱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
儿子名下，婚后夫妻共同还借
款。虽然离婚时房子归男方所
有，但是女方仍然获得了 2 . 5

万元的补偿金。
张明(化名)与万红(化名)

都是日照人，两人于 1996 年
10 月登记结婚。婚前，由于张
明家经济状况不好，张明父亲
就借了万红父母一万元，于当
年 8 月 ，交 全 款 买 了 一 套
2 7 7 5 9 元的楼房。2 0 0 2 年 1

月，该楼房进行产权登记，张
明父亲将房屋所有权登记在
张明个人名下。后张明与万红
因感情不和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双方对房屋权属发生争
议，但是对房屋现价 10 万元
无异议。张明认为该房屋属于

其个人财产，万红认为房屋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后因协商不
成，双方闹上法院。

东港法院一审判决房屋
归张明所有，张明给付万红房
屋补偿款 2 . 5 万元。万红不服
原审判决，上诉至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今年 2 月，日照市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不论婚前婚后，只要是父

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就视为对子女的赠与。

就本案而言，涉案房屋系
张明父亲在张明婚前出资购
买，居委会出据的收款单据也
载明交款人为张明父亲。后张
明父亲将房屋权属登记在张
明个人名下，应视为对张明一
方的赠与。

“本案中，张明父亲买房

时对外借款 1 万元，后来张明
和万红共同还款。”办案法官
介绍，由当初 2 . 7 万余元的房
子增值到了 10 万元，相应地，
借款 1 万元也应增值到 4 万
元左右。“这增值的 4 万元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理论上应该
均分，但是由于房子归男方，
应适当地对女方给予补偿，因
此酌定张明给付万红房屋补
偿款 2 . 5 万元。”法官说。

那么，对于结婚后父母出
资购房应该如何处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第七条也作了规
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
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
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
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
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

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
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
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
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同时，该法第十条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
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
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
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
登 记 于 首 付 款 支 付 方 名 下
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
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
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
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
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
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
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夫夫妻妻离离婚婚后后共共同同还还贷贷的的房房子子咋咋办办
法院：房子归男方，给付女方补偿款 2 . 5 万元

仿冒“三环”锁

赔偿 6000 元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胡科刚 王蓉)

“三环”是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
公司所注册的商标，日照一商贸
公司因出售假冒“三环”注册商标
的锁具，被法院判赔 6000 元。

1983 年，烟台造锁总厂注册
了三环文字及图组合商标，核定
使用商品为第 21 类：锁。1999 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
该商标为驰名商标。2001 年，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该商
标注册人名义变更为烟台三环公
司。2003 年，该商标获得续展注
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自 2003 年至
2013 年。

2003 年，烟台三环公司注册
了三环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
均为第 6 类：挂锁、钥匙、金属发
条钥匙、金属锁(非电)、弹簧锁、锁
簧、车辆用金属锁、包用金属锁。
注册有效期限自 2003 年至 2013

年。
2011 年 10 月 25 日，原告烟台

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
人王某与公证员一同来到日照市
东港区某商贸有限公司，以普通消
费者身份购买了外观标有“三环”
文字及图形商标标识的铁锁一把，
取得收款凭证。后经鉴定，购买的
挂锁并非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
公司或其授权的任何一家公司生
产的产品，系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
产品，于是将日照某公司告到日照
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
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人民币
6000 元和维权合理支出 1500 元。

4 月 22 日是世界法律日。莒县人民法院法
官应邀来到莒县第六实验小学为学生上了一堂
法制教育课。讲课过程中，学生认真听着并做好
笔记，结束后部分学生向法官请教了法律方面的
疑难问题。法制教育讲座增强了学生的法律意
识，提高了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的能力。图为法
官为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答疑。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邹晶阳 盛
大明 摄影报道

世界法律日
送法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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